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学科代码：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是一门研究以化学工业为代表的各类过程工业中有关化学

过程与物理过程基本规律的应用技术学科。它融合了化学工程、化学工艺、石

油化工、生物化工、应用化学和工业催化等工程学科。我校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

人才培养历史可追溯到 1984 年获批“应用化学（轻工有机合成）”二级学科硕

士点（轻工部上海香料所），2008 年在香料所基础上学校成为硕士学位授权

单位，2010 年获得“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点，2011 年获得“化学工程与技术”

一级学科硕士点，“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点于 2013 年列入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应用化学”于 2005 年入选上海市重点学科，“化学工

程与技术”于 2015年入选上海市Ⅱ类高原学科，2023年入选上海市 III类高峰

学科。

学科发展秉承学校“依产业而兴，托科技而强”的办学理念，坚持“协同创

新、共创价值”的发展思路，注重产学研融合创新，在香料化学与香精产品工

程、药物化学工艺等学科方向特色突显。香料化学与香精产品工程方向是目前国

内唯一专业系统从事香料香精技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教育和科研点，在我国

的香料香精行业的人才培养、技术成果产业化、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国家技术标

准制订和国际标准制订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药物化学工艺方向在药物绿色合

成工艺、绿色氟代制药技术等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地位显著。近年来，已培

养出近万名毕业生，在化工、制药领域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得到企业、科研

院所等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健康的体魄和心理、良好的职业素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

合作精神以及宽广的国际视野，掌握坚实宽广的化学工程与技术基础理论和系统

深入的专门知识，树立绿色化工理念，能解决化学工程与技术及相关领域的工程

技术难题，能胜任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工业生产部门的教学科研或生产与管理



等工作的高层次化工行业领军人才。

二、培养年限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制为3年，学习年限不超过6年（含休学、保留学籍）；

硕博连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学制为 5 年，学习年限不超过 8 年（含休学、保

留学籍），自进入硕士学习阶段开始计算。如确需延长学习年限，需本人申请，

经导师或导师指导小组同意，学院审核，报学校批准。

三、研究方向

1.应用化学（香料化学与香精产品工程）

聚焦香料香精产品中的生产和应用问题，围绕香料分子设计、绿色制备与高

效分离、香气协同与释放控制、功能性芳香材料与健康应用、化妆品设计与功效、

香料香精化妆品标准与品牌等学科领域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开展研究。

2.化学工艺（药物化学工艺）

围绕“安全、绿色、智能制造”，聚焦药物及其中间体的绿色合成工艺，

开展药物工艺、智慧化工和微纳流控与装备制造等方向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研究。

3.化学工程（能源与环境化学工程）

聚焦洁净能源生产过程技术、新型储能及转化、低碳转化等领域中的化学

工程问题，开展绿色高效油品关键技术创制、新型储能产品研发及环境污染控制

化学工程等领域的研究。

4.功能材料化学工程

围绕材料制备及工艺规程中的化学化工问题，开展晶体场对材料发光性能

的影响和调控、柔性高分子电子材料的制备与应用等领域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研

究。

四、课程设置与学习



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

业选修课与必修环节。博士研究生应完成不少于 12学分的课程学习，其中公

共必修课不少于 7 学分，专业必修课不少于 2 学分，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2学

分，必修环节为 1学分。其中，必修环节为两个部分。

1）学术交流与研修：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需参加至少校院内组织的学术沙龙 10次，

至少完成 2次学术沙龙报告；或参加 1次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暑期学校等

学术活动；或国（境）外交流访学 3个月以上。本环节完成后记 0.5学分。

2）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研究生助研、助教、助管等三助活动。方式可为参加本科生

或硕士研究的课堂教学、辅导、指导实验、生产实习等，也可以为参加社会实

践、就业实践、志愿服务等劳动实践。完成后由本人写出书面总结，通过导师及

学院审核后取得 0.5学分。

五、学位论文

1.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集中反映，应在导师的

指导下由博士研究生独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应是系统完整的学术论文，应在

科学上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应能反映出博士研究生已经掌握了

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了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

力。

博士研究生应具有优良的学风与科研道德，论文应真实反映自己的研究成

果，不得弄虚作假和抄袭、剽窃他人成果。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基本要求详见《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2014 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

2. 论文开题



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评审通过后，须

完整填写《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交学院留存，毕业时归入学位档案。

（1） 开题报告应对课题研究和学位论文工作做出全面系统的介绍。包括

论文选题依据（包括论文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等），论文研究方

案（包括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

路线、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可能的创新之处等）。

（2） 每名博士研究生应在入学后 1 年内完成开题。开题报告通过后，在

申请答辩前，其间博士生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和撰写论文的时间不少于 2年；在

此过程中，如研究方向或论文选题发生较大变动，必须重新组织开题。

（3） 开题报告不通过者，博士生应根据具体评议和意见，认真进行修改

和完善，至少于 6个月后再重新申请开题。

3.中期考核

为保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促进博士生各项学习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博

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设置中期考核环节。中期考核一般在第 4 学期末进行， 由

各二级学科成立博士生中期考核小组，组长由博士生导师组组长担任。考核内容

包括课程学习的学分和成绩（含专业补修课程成绩）、文献分析、学术讲座及实

验技能、开题报告、论文进展、导师对其科研能力的评价等部分。博士生中期考

核通过后，须填写《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博士生中期考核表》交学院和研究生院留

存。

初次未通过考核者，允许再参加一次考核，考核通过可继续完成博士论文工

作；二次考核未通过，应终止其攻读博士学位，按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处理。

4.学位论文预答辩

学位论文初稿完成后，经导师审阅，博士生可向学科点所在学院提出预答辩

申请，根据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和论文特点，学院聘请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博导、教授

3-5人组成预答辩委员会，受理申请人的预答辩事宜。博士生在预答辩前，至少提前

1 周将学位论文送达预答辩委员会委员。预答辩采用正式答辩的程序进行。预答

辩委员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做出预答辩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三

种。预答辩不合格，必须对论文进行全面修改，经导师审核，至少 1个月后重新



进行答辩。

5.论文评阅与答辩

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修满规定学分，可申请答辩。

六、学位授予

学位申请与授予等工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进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１ ２ ３ ４ ５ ６

Ⅰ.公共必修课 ，7学分

GB0200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 32/2 √ 马克思主义学院

ZB01801001
微分方程数值方

法 32/2 √ 理学院

GB02001002 工程伦理 16/1 √ 马克思主义学院

GB01901002 博士英语写作 16/1 √ 外国语学院

GB01901001 博士英语口语 16/1 √ 外国语学院

Ⅱ.专业必修课， 2学分

ZB03401001 学科前沿讲座 32/2 √
柯勤飞 田怀香

房永征 韩 生等

Ш.专业选修课，≥2学分

ZX00701001
芳香科学与香精

制备 16/1 √ 牛云蔚

ZX00701003
风味化学与香料

制备 16/1 √
田怀香

毛海舫

ZX00701002
现代仪器分析前

沿进展 16/1 √ 冯涛

ZX00601001
绿色智慧化工工

艺 16/1 √ 毛海舫

ZX00601005
化工过程强化方

法与技术 16/1 √ 陈桂娥

ZX00601006 药物反应工程 16/1 √ 吴范宏

ZX00601002 药物研发与创新 16/1 √ 吴范宏

ZX00601003 现代能源存储与

转化
16/1 √ 韩 生

蔺华林



ZX00601004 石油产品添加剂 16/1 √ 韩 生

ZX00601007 现代催化化学 16/1 √ 毛东森

ZX00601008 环境工程化学 16/1 √ 胡晓钧

ZX00801001 柔性功能新材料 16/1 √
柯勤飞

杜 永

ZX00801002
先进材料化学工

程 16/1 √
赵 喆

徐家跃

ZX00801003 计算材料学 16/1 √
房永征

邹 军

ZX00801004
光电子材料与器

件
16/1 √

刘玉峰

田 甜

Ⅳ.必修环节，1学分

学术交流与研修

（化工与能源技术
学部）

必修环节 0.5 √ √ √ √ √ √

学部和导师安排

学术交流与研修

（材料技术学部） 必修环节 0.5 √ √ √ √ √ √

学术交流与研修

（香料香精化妆品
学部）

必修环节 0.5 √ √ √ √ √ √

实践活动

（化工与能源技术
学部）

必修环节 0.5 √ √ √ √ √ √

实践活动

（材料技术学部） 必修环节 0.5 √ √ √ √ √ √

实践活动

（香料香精化妆品
学部）

必修环节 0.5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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